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略）。 

六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：洽悉。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第1案 

案由：本署100年1月至12月及本（101）年1月至3月「各

項婦女權益重點分工表辦理情形」報告。 

結論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陳委員曼麗提示，環保署100年度推動性別主流化

成果報告請依規定格式編撰呈現，並依性別平等

專案小組運作機制、性別影響評估、性別統計與

分析、性別預算及性別意識培力等面向彙整辦理

成果；另請環保署代表出席行政院性別平等會相

關會議之單位，定期於本小組會議提案報告轉達

會議決議等相關訊息，俾利貴署各單位據以配合

推動性平業務；又本案附表100年1月至12月工作

重點5-1-5及5-6-4有關「環境用藥查核計畫」及

「環境用藥安全使用性別研究及調查評估」部

分，相關數據資料除表格化外可進一步加以分

析，另建議中長期之研究調查案件，應建立近年

之歷史資料，以作為長期分析及政策宣導、評估

之重要參據。 

（三）陳委員靜育提示，本案附表100年1月至12月工作

重點4-2-6有關定期檢視評估改善各項獎勵、補助



 

及進修辦法有無訂定年齡限制之規定部分，應加

入「性別」項目一併檢視。 

 

第2案 

案由：本署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比例改善情形報告。   

結論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陳委員曼麗提示，為符合委員任一性別比例達1/3

之規定，建議各任務編組幕僚作業單位考量修正

任務編組設置依據明定之指定委員人數，以保留

彈性；另未來函請相關機關、團體推薦委員人選

時，可請同時推薦男性及女性各1人，以因應實際

需要彈性調整。 

（三）謝委員松熏提示，本署列管「任一性別比例未達

1/3」之任務編組計有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

會」及「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推動小組」，請

幕僚作業單位本署綜計處及水保處於下次會議

提出具體改善計畫；另嗣後本署各任務編組之委

員改聘案，其性別比例倘未能符合規定，將退還

請重新檢討，併此說明。 

八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散會：下午 3時 5分。 


